房屋建筑工程项目精细化施工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与依据
为全面贯彻国家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理及文明施工的法律法规，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实现施工现场管理的标准化、精细化和信息化，特制定本制度。本制度依据《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建部37号令）、《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4版）》等最新规范编制，旨在为项目部提供一套可执行、可检查、可追溯的管理手册，确保工程安全、优质、高效、绿色地完成。
第二条 适用范围与原则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所有在建房屋建筑工程项目，贯穿项目开工至竣工验收移交的全过程。管理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以及“过程精品、一次成优”的质量理念，坚持“全员参与、责任到人、动态监管、持续改进”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架构与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第三条 项目管理架构
项目部必须建立以项目经理为核心，技术负责人、生产经理、安全总监、质量总监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管理架构。架构设置需报公司审批备案，确保人员配备满足工程规模和技术要求。
第四条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1. 责任体系建立：项目部必须建立覆盖所有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从项目经理到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职责、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网络。
2. 责任公示与考核：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在办公区显著位置公示。每季度组织一次责任制落实情况考核，考核结果与绩效工资挂钩。
3. 关键岗位责任：
· 项目经理：作为项目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必须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A证）。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全面安全检查，并主持召开安全生产例会。
· 技术负责人：对安全生产负技术领导责任。负责组织编制和审核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施工方案，并对方案的实施进行技术指导。
· 安全总监/安全员：负责现场安全监督。每日进行安全巡查，对发现的隐患下达《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并跟踪复查。有权制止违章指挥和违章作业。
· 施工员：对所辖区域的安全生产负直接管理责任。在安排生产任务的同时，必须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并监督作业人员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第三章 施工现场平面布置与标准化管理
第五条 总平面布置
1. 规划与审批：项目开工前，必须编制《施工现场总平面布置图》，明确办公区、生活区、施工区、材料堆放区、临时道路、水电管网、消防设施等，报公司技术部门审批后实施。
2. 功能分区：办公区、生活区与作业区必须分开设置，并保持安全距离。生活区严禁设置在在建工程内。宿舍人均使用面积不小于2.5平方米，每间宿舍居住人员不得超过8人。
3. 标识标牌：施工现场主入口必须设置“五牌一图”（工程概况牌、管理人员名单及监督电话牌、安全生产牌、文明施工牌、消防保卫牌、施工现场总平面图）。危险区域必须设置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夜间设置红色警示灯。
第六条 临时设施管理
1. 临时用电：严格执行“三级配电、两级保护”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度。编制专项用电施工组织设计，由电气技术人员负责管理，定期巡检并记录。
2. 临时用水：合理布设管网，设置沉淀池，施工废水经沉淀处理后方可排入市政管网或回收利用。
3. 道路与场地：施工现场主要道路必须进行混凝土硬化，宽度不小于4米。场地应平整、坚实，无积水，并设置完善的排水系统。
第四章 安全生产过程控制
第七条 安全教育与培训
1. 三级安全教育：所有新进场人员必须经过公司、项目部、班组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时间不得少于规定学时，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建立一人一档的安全教育档案。
2. 特种作业人员管理：电工、焊工、架子工、起重机械司机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持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有效证件上岗，并按规定参加复审。
3. 安全技术交底：分部分项工程开工前，必须由项目技术负责人向施工员、班组长进行书面交底，班组长再向全体作业人员进行针对性口头交底，双方签字确认。
第八条 安全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
1. 检查频次：建立“日巡查、周检查、月联检”制度。安全员每日巡查；项目经理每周组织一次专项检查；公司每月组织一次综合大检查。
2. 隐患治理：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必须下达《安全隐患整改通知单》，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整改时限。整改完成后，由安全员进行复查，形成闭环。
3. 双重预防机制：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开工前进行全面风险辨识，绘制“红、橙、黄、蓝”四色安全风险空间分布图，并落实分级管控措施。
第九条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危大工程）管理
1. 清单管理：开工前，建设单位应提供危大工程清单，施工单位应补充完善并制定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
2. 方案编制与论证：对危大工程必须单独编制专项施工方案。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必须组织专家论证。方案经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和总监理工程师审批签字后方可实施。
3. 过程监控：危大工程施工时，项目技术负责人、安全员必须旁站监督，确保施工严格按照专项方案执行。
第五章 工程质量精细化管控
第十条 材料设备进场验收
1. 验收流程：所有进场材料、构配件和设备，必须由材料员、质检员、监理工程师共同验收，核查产品合格证、质量证明文件等。
2. 见证取样复试：按规定需复试的材料（如钢筋、水泥、混凝土试块等），必须在监理工程师见证下取样，送至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复试，合格后方可使用。
3. 不合格品处理：对验收或复试不合格的材料，必须立即清退出场，并建立不合格品台账。
第十一条 过程质量控制
1. 样板引路：重要工序、关键部位及新材料、新工艺施工前，必须先做实体样板。样板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验收合格后，方可大面积施工。
2. 三检制：严格执行自检、互检、专检制度。班组自检合格后，报施工员组织互检；互检合格后，报质检员进行专检。上道工序不合格，严禁进入下道工序。
3. 隐蔽工程验收：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必须由质检员通知监理工程师进行验收，并形成验收文件。未经监理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得进行隐蔽。
第十二条 质量通病防治
针对渗漏、开裂、空鼓等质量通病，编制专项防治方案，并在施工过程中严格落实。例如，屋面、卫生间防水工程必须进行24小时蓄水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
第六章 文明施工与环境保护
第十三条 扬尘治理
1. “六个百分百”：施工现场必须实现100%围挡、100%物料堆放覆盖、100%地面硬化、100%出入车辆冲洗、100%渣土密闭运输、100%洒水降尘。
2. 监测与联动：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备，与喷淋系统联动。当PM10浓度超标时，自动启动喷淋降尘。
第十四条 噪声与光污染控制
1. 噪声控制：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22:00至次日6:00）禁止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抢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
2. 光污染控制：夜间施工照明灯具应加设灯罩，透光方向集中在施工区域，避免对周边居民造成光污染。
第十五条 废弃物管理
1. 垃圾分类：施工现场设置封闭式垃圾站，对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
2. 及时清运：建筑垃圾应及时清运至指定地点，严禁随意抛撒。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第七章 智慧工地与信息化管理
第十六条 信息化平台建设
项目应积极应用“智慧工地”管理平台，实现人员、机械、材料、环境、安全的信息化、智能化管理。
第十七条 核心系统应用
1. 劳务实名制管理：采用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实现工人进出场、考勤、工资发放的闭环管理，保障工人合法权益。
2. 视频监控系统：在出入口、制高点、材料堆放区、加工区等关键位置安装高清摄像头，实现24小时全景监控和远程管理。
3. 大型机械监控：对塔吊、施工电梯等大型设备安装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实时监测运行参数，预防超载、碰撞等安全事故。
4. BIM技术应用：鼓励应用BIM技术进行施工模拟、碰撞检查、进度管理和成本控制，提升项目管理水平。
第八章 应急管理
第十八条 应急预案与演练
1. 预案编制：项目部应针对火灾、坍塌、触电、防汛、防台风等潜在风险编制专项应急预案，并报公司备案。
2. 物资配备：配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和设备，如消防器材、急救药品、应急照明、排水设备等，并定期检查维护。
3. 应急演练：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演练，演练后进行评估总结，不断完善应急预案。
第九章 考核与奖惩
第十九条 检查与考核
公司建立月度、季度、年度三级考核机制。考核内容包括安全、质量、进度、文明施工、资料管理等。考核结果与项目绩效、评优评先直接挂钩。
第二十条 奖励与处罚
1. 奖励：对在安全生产、质量控制、技术创新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个人和班组，给予通报表扬和物质奖励。
2. 处罚：对违反本制度的行为，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停工整改、清退出场等处罚。对造成安全事故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制度解释与修订
本制度由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解释。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变化和实际管理需要，适时对本制度进行修订。
第二十二条 生效日期
[bookmark: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